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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政府當局對小組委員會提交內務委員會的報告的回應  
 

(立法會CB(1)379/07-08(01)
號文件  
 

⎯⎯ 政 府 當 局 就 委 員 在

2007 年 10 月 30 日 的

會 議 席 上 所 提 事 項

作出的回應  
 

立法會CB(1)144/07-08(01)
號文件  

⎯⎯ 政 府 當 局 對 香 港 大

律 師 公 會 的 意 見 書

所作的回應  
 

立法會CB(1)2323/06-07(01)
號文件  

⎯⎯ 政府當局的文件："對
小組委員會擬備予內

務委員會的報告的意

見" 
 

立法會CB(1)108/07-08(01)
號文件  

⎯⎯ 香港大律師公會提交

的意見書 (只備英文

本) 
 

立法會LS9/07-08號文件  ⎯⎯ 立法會秘書處法律事

務部就題為 "對小組

委員會擬備予內務委

員會的報告的意見 "
的政府當局文件作出

的觀察  
 

立法會CB(1)1587/06-07號
文件  

⎯⎯ 立法會秘書處擬備、

於 2007年 5月 18日內

務委員會會議上提交

的小組委員會報告  
 

立法會CB(1)1586/06-07號
文件  

⎯⎯ 立法會秘書處擬備的

小組委員會報告中提

出的主要事項摘要  
 

立法會CB(1)108/07-08(02)
號文件  

⎯⎯ 根據《聯合國制裁條

例》 (第 537章 )第 3條
訂 立 的 規 例 ( 自

2004 年 7 月 以 來 至

2007年 10月 8日止 )的
一覽表 ) 

 
 小組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載於附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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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就委員在 2007年 10月 30日的會議席上所提事項

作出的回應 

 

2. 主席表示，對於香港需要實施聯合國制裁，以作為

中央人民政府的國際義務的一部分，小組委員會原則上

沒有異議。她指出，小組委員會的主要關注，是香港特

別行政區 (下稱 "香港特區 ")政府為落實外交部就在香港

實施《聯合國制裁條例》(下稱 "《制裁條例》")(第 537章 )
訂明的聯合國制裁發出的指示所採用的現行形式或立法

方式。 

 

訂立制裁規例的程序 

 
3. 主席察悉訂立制裁規例的程序的主要步驟，以及外

交 部 向 行 政 長 官 發 出 的 指 示 的 涵 蓋 範 圍 (載 於 立 法 會

CB(1)379/07-08(01)號文件 )，並認為較可取的做法是修訂

《制裁條例》的相關條文，藉此訂明有關程序的主要步

驟，俾能在法例中亦清楚訂明中央人民政府的參與程度。 
 

在《制裁條例》第 3條下的現行安排 
 

 
 
 
 
 
 
 

政府當局  

4. 委員重申他們對在《制裁條例》第 3(5)條下的現行安

排深表關注，因為該項安排剝奪了香港特區立法機關審

議附屬法例的憲制角色。他們亦關注到，由於行政長官

根據《制裁條例》第 3(1)條訂立的規例訂定新的罪行，其

意旨是判處十分重的刑罰，並賦予極大的調查及執法權

力，因此必須經立法機關審議。主席再次促請政府當局

重新研究小組委員會早前就改善現行安排提出的建議，

就是探討如何以透明度更高、更具問責性的其他方式實

施聯合國制裁，並在立法程序中給予立法會一個角色。

她表示，如有需要，委員可考慮應否藉議員條例草案就

《制裁條例》提出適當的修正案。  
 

 
 
 
 
 
 

政府當局  

5. 主席認為，在有需要實施一項聯合國制裁時，政府

當局可能需要考慮應該藉 (a)根據《制裁條例》訂立一項

規例，(b)修訂現行法例，或 (c)訂立一項獨立的法例 (例如

制定《聯合國 (反恐怖主義措施 )條例》 (第 575章 ))實施該

項制裁。如果政府當局決定藉根據《制裁條例》訂立的

規例實施有關制裁，則應諮詢相關的事務委員會，以便

瞭解委員是否有任何意見。  
 

 

 

 

政府當局  

6. 委員察悉，政府當局認為在《制裁條例》第 3(1)條下

的現行安排有助確保聯合國制裁得以迅速實施，而這些

制裁往往有時間迫切性。不過，主席重申，委員堅決認

為政府當局應重新考慮委員的建議，就是先就規例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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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立法會，然後才呈交中央人民政府批准。她憶述，

過往曾有法案委員會在一段極緊迫的時間內審議《商船

(船舶及港口設施保安 )條例草案》及其規例草稿，並強調

立法會的審議工作不會造成延誤。反之，立法會的參與

會使立法程序更符合規定及更為妥善。  
 

 
政府當局  

7. 委員大致上同意需進一步考慮第 4、5及 6段所載的建

議及意見。政府當局強調在立法程序中已有保障，不過，

當局亦備悉小組委員會的建議及意見，以供進一步考

慮，並會徵詢律政司的意見。  
 
未來路向  
 

秘書  
 

8. 主席指示秘書擬備一份文件，載述小組委員會對如

何改善現行的實施機制的初步意見。該份文件會作為委

員在有待安排的一次內部會議上的討論基礎。小組委員

會稍後會向政府當局提交經商議後所得的意見，以供考

慮及作出回應。  
 
 
II 其他事項  
 
9.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5時 35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8年 1月 21日  



 
附錄  

 

研究在香港實施聯合國安全理事會  
就制裁事宜所作決議的小組委員會  

第九次會議過程  
 

日  期  ： 2007年 12月 18日 (星期二 ) 
時  間  ：下午 4時 30分  
地  點  ：立法會大樓會議室B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00000 – 
000542 

主席  
 

引言  
 

 

000543 – 
001145 

主席  
助理法律顧問  
政府當局  

(a) 政 府 當 局 就 委 員 在 2007 年

10月 30日的會議席上所提事

項 作 出 的 回 應 ( 立 法 會

CB(1)379/07-08(01)號文件 ) 
 
(b) 委員察悉以下兩點：  
 

(i) 香港大律師公會除了在

較 早 前 於 2007 年 10 月

20日提交的意見書 (隨立

法 會 CB(1)108/07-08(01)
號文件發出 )外，沒有提

交進一步的意見書；及  
 
(i i) 法律事務部對政府當局

就香港大律師公會的意

見書所作的回應及政府

當 局 就 委 員 在 2007 年

10月 30日的會議席上所

提事項作出的回應沒有

提出進一步的意見。  
 

 

001146 – 
003500 

主席  
政府當局  
李柱銘議員  

(a) 討論有關在香港實施聯合國

制裁的可行立法方案。  
 
(b) 政府當局表示，《制裁條例》

於 1997年 7月 16日獲臨時立法

會通過。在擬備相關的條例草

案時，政府當局已諮詢中央人

民政府，中央人民政府認為把

政 府 當 局

需 根 據 會

議 紀 要 第 4
至 7段 作 出

跟 進 ／ 考

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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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聯合國制裁條例草案》制定

為法例是對中國以外地方實

施經濟及貿易制裁的適當方

法。  
 

003501 – 
004000 

主席  
政府當局  
李柱銘議員  

(a) 討論為了在香港實施聯合國

安全理事會 (下稱 "安理會 ")決
議 而 訂 立 制 裁 規 例 的 程 序

中，中央人民政府在兩個階段

作出的參與 (即外交部向行政

長官發出指示，要求香港特區

政府採取具體措施，在香港特

區切實執行有關的安理會決

議下的制裁，以及中央人民政

府同意香港特區政府擬備的

規例草稿及／或就規例草稿

的 內 容 提 出 意 見 )( 載 於

CB(1)379/07-08(01)號文件的

附件 )的影響。 

 
(b) 政 府 當 局 重 申 其 立 場 如 下  

⎯⎯   
 

(i) 在香港特區實施聯合國

制裁屬外交事務，而外交

事務是中央人民政府的

責任；及  
 
(i i) 行 政 長 官 為 實 施 安理會

的相關決議而根據《制裁

條例》訂立規例的做法符

合《基本法》，並獲中央

人民政府正式批准。  
 
(c) 主席認為較可取的做法是修

訂《制裁條例》的相關條文，

藉此訂明程序的主要步驟，俾

能在法例中亦清楚訂明中央

人民政府的參與程度。  
 

 

004001 – 
005800 

主席  
政府當局  
李柱銘議員  

(a) 討論確保個別規例訂明的罰

則是設於適當水平的方法 (如
有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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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b) 政府當局認為法例只訂明最

高的罰則，對個別案件施加的

罰則水平須由法庭決定。  
 
(c) 主席及李柱銘議員認為免除

立 法 會 的 審 議 權 力 並 不 恰

當，因為行政長官根據《制裁

條例》第 3(1)條訂立的規例訂

定新的罪行，其意旨是判處十

分重的刑罰，並賦予極大的調

查及執法權力。  
 

005081 – 
010200 

主席  
政府當局  
李柱銘議員  

(a) 政府當局回應李柱銘議員的

意見時表示，政府當局會向外

交部尋求技術澄清，因為聯合

國制裁基本上屬外交事務。  
 
(b) 主席認為立法會在立法程序

中的參與對根據《制裁條例》

實施聯合國制裁有正面的影

響。  
 
(c) 政 府 當 局 表 示 直 至 目 前 為

止，自 1997年制定《制裁條例》

以來，當局在實施方面並沒有

遇到任何困難。  
 

 

010201 – 
010617 

主席  
李柱銘議員  

未來路向  秘 書 需 根

據 會 議 紀

要 第 8段 作

出跟進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8年 1月 21日  

 


